
  

 
 

 
关于组织开展 2023 年北京市“最美高校辅导员”

等荣誉推选展示活动的通知 
 

各高校党委：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实施“时

代新人铸魂工程”，选树新时代北京高校辅导员先进榜样，引导广

大辅导员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矢志奋斗，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3 年“最美高校辅

导员”暨第十五届“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推选展示活动的通知》要

求，市委教育工委将组织开展 2023 年北京市“最美高校辅导员”等

荣誉推选展示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荣誉设置 

北京市最美高校辅导员（10-15 人） 

北京市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10-15 人） 

北京市高校爱生奉献辅导员（10-15 人） 

二、推荐范围 

在岗高校专职辅导员，长期在一线直接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已获得教育部“最美高校辅导员”称号的辅导员不再参

加推选；获得往届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称号的辅导员可



  

参加“最美高校辅导员”推选，不再参与年度人物推选。 

三、推选条件 

（一）政治信念坚定，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

点方法，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模范担当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 

（二）师德师风优良，具备“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

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

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的“教育家精神”，能够

坚持“四个相统一”，做“四有”好老师，当好学生“四个引路人”，努

力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 

（三）素质能力过硬，站位高、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

在专业化职业化成长发展方面取得突出成果，开展学生日常思想

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有特色、有亮点、有创新。 

（四）育人实效突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能够切实加

强对学生的政治领导、思想引导、情感疏导、学习辅导、行为教

导、就业指导，在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教育、新冠疫情防控、“一

站式”学生社区建设、学生社会实践、学生心理健康等重大工作推

进中，担当作为，作出积极贡献，促进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得到

学生广泛认可。 

（五）示范作用显著，担任市级或校级辅导员工作室主持人，

能够发挥自身工作优势和科学研究专长，引领带动一批辅导员成



  

长发展，在全国范围、所在区域及所在学校内起到示范作用，推

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质增效。 

（六）参与推选时须连续从事辅导员工作满 5 年，事迹主要

集中在近 3 年（2020 年 8 月起），2022 年以来应有突出表现。 

四、工作程序 

（一）推荐报名。各高校党委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开展推选工作，每校限推荐 1 名（教育部要求，毕业班辅导员推

荐人数应不低于总推荐人数的三分之一）。推荐人选信息及事迹应

在本校进行公示，并对推荐人选进行全方位考察，确保推荐人选

事迹真实可靠。 

（二）初选。9 月 26 日前，各高校提交推荐材料电子版。一

是辅导员个人事迹材料，事迹材料应包括个人简历、工作思路、

育人实效、经验总结等方面内容，字数控制在 3000 字以内，标题

要凝练概括推荐人选事迹，材料无需附图片或视频。二是报送学

生辅导工作案例 1 篇，应包括案例简介、案例分析、思路举措、

经验启示，字数控制在 2000 字以内。三是报送辅导员工作室建设

材料，应包括工作室建设基本情况、团队成员、工作成效、市委

教育工委或学校支持投入情况，字数控制在 2000 字以内。四是电

子版证件照（1 寸 2.5*3.5cm，413*295 像素）和生活照各 1 张（像

素不小于 1024*768），格式为 JPG。如有本人及所带班级、学生获

得荣誉奖励情况，请提供证书扫描件。五是加盖学校党委公章的

材料扫描版。 

以上材料需将电子版打包压缩发送至 xjc@jw.beijing.gov.cn，

命名为学校-推荐人员姓名-联系电话。市委教育工委将组织专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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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评材料综合评议，确定进入现场复评人员名单。 

（三）复评。市委教育工委拟于 10 月 8 日组织参评辅导员以

PPT 方式进行 5 分钟现场展示，由专家评委、媒体代表、学生代

表共同打分确定入围人员名单。 

（四）结果公示。确定最终人选予以公示，并择优推荐参加

教育部相关奖项评选。 

五、工作要求 

各高校要按照“谁推荐、谁负责”的原则，严格程序、严守标

准，切实履行好审核职责，确保推荐人选和申报内容真实可靠。

所有材料须在规定时间内报送，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不予受

理。 

 

联系人：杨雨明    电话：55563467 

 

 

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2023 年 9 月 18 日 
 
 
 
 

 


